
 

经济与管理学院课程教学质量考核办法 
 
 

 

根据《郑州轻工业大学年度教学质量考评实施办法》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规 
 

范教学评价，加强质量监督，促进我校教学质量的提高，结合学校教学工作整体 
 

安排，特制订经济与管理学院课程教学质量考核办法。 
 

一、考评工作小组 
 

成立由学院院长为组长、教学院长（主任）为副组长、班子其他成员、二级 
 

督导和骨干教师为成员的考评工作小组，组织开展本单位教师教学质量考评工作。 
 

二、考评对象 
 

担任我院理论课和实践（实验、实训）环节教学任务的所有教师（含兼职、

返聘、外聘教师）。 

 

三、考评依据 
 

在综合考察师德师风的基础上，依据上一自然年度学生评教结果（教务处提

供上一自然年度学生评教分数）和院考评情况（各占 50%）。 

 

四、考评比例 
 

考评优秀的教师数比例不超过考评对象的 25%。 
 

五、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当年考评等级不能为优秀： 
 

1．不服从学院教学任务统筹安排。 
 

2．教学大纲、教学日历、试卷分析等教学文件不齐全。 
 

3．出现教学事故或者被通报批评。 
 

4．学生评教平均分在 80 分（不含）以下。 
 

5．未按规定办理手续而私自调（停）课或一年内调（停）课超过 4 次（含 
 

实践环节）。 
 

6．试卷批改出现差错。 
 

7．更改学生成绩两门次及以上或更改成绩涉及学生 15 人次及以上者。 
 

8．指导教师未按实验课表和集中实践教学安排表上要求的时间、地点上课 



 

或指导实验。 
 

 

六、考评程序 
 

考评工作小组综合考虑本单位教师年度学生评教和工作态度等因素，根据 
 

《郑州轻工业大学年度教学质量考评评分表》（见附件）的指标体系打分，在学 
 

校下达的指标名额内，提出教学质量考评优秀人选，并在本单位公示，公示期不 
 

少于 3 个工作日。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

 



附件： 
 
 

郑州轻工业大学年度教学质量考评评分表 
 

  （教学单位考评用）    

单位名称： 教师姓名： 考评时间：  
       

序号 指  标 标 准  分值 得分 
     

1 教学态度 
教学态度端正，爱岗敬业。严格执行学校教学管理规章制度， 

10 
 

自觉遵守学校的教学纪律，无教学事故、教学差错。 
  

     
     

  注重对课程教学内容、课程体系的优化研究，讲授内容符合   

  教学大纲及教学日历的要求，知识准确，概念清楚，条理清   

2 教学内容 晰，重点突出。教学内容充实，教学进程科学合理，理论联 10  

  系实际，及时吸收本课程、本学科和相邻学科的新成果，反   

  映新信息、新动态。     
     

  教学方法灵活得当，因材施教，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，   

3 教学方法 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，师生双向互动效果 10  

  好。     
     

  注意教师仪表风范，言谈举止自然得体，为人师表。按时上   

4 教书育人 下课，严格要求学生，课堂秩序良好；注意培养学生能力， 10  

 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。     
     

5 教学文件 
按时完成教学大纲、教学日历、教案等教学基本文件，质量 

10 
 

有保证。 
   

      
     

  对各主要教学环节（课堂教学、指导课程设计、毕业设计、   

6 教学质量 生产实习等）认真负责，教学效果好，学生、教学督导、各 10  

  级领导、同行教师评价优秀；完成学校规定的教学工作量。   
     

7 考试工作 
能按学校要求命题和评卷，成绩及时上网和提交，认真做好 

10 
 

考试总结和试卷分析，对监考工作认真负责。 
  

     
     

8 教学研究 
积极主动参加教学研究活动，积极投身教学改革，主持或参 

10 
 

与教学改革项目研究，有校级以上奖励（含校级）。 
  

     
     

9 质量工程 
积极参加各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的申报工作，积极参与校级 

10 
 

以上（含校级）教学质量工程项目，并获得相应的教学奖励。 
 

    
     

  基础分 5 分，在此基础上增减，分值范围：0—10 分。   

10 单项增减 
监考 1 次，加 0.3 分（包括期末考试、期初补考、提前考试、 

10 
 

毕业前补考）。调停课 1 次，扣 0.3 分；私自更换监考教师 1 
 

    

  次扣 0.5 分；更改学生成绩 1 次，扣 0.5 分。    

  合  计     
       

 
 
 
 
 
 

 


